
咸宁市全社会研发投入提升实施方案

为加大多元化科技投入，支持企业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充分激发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及社会资本创新投入的积极性，切实提高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水平，加快打造科技创新重要增长极，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任务

到2027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总量突破40亿元，R&D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8%。规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达到36亿元以上，高校R&D经费支出达到2亿元以上，科研机构R&D经费支出达到2亿元以上。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覆盖率达到100%，数字化改造率达到100%。到2030年，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达到1500家，先进级智能工厂达到400家，卓越级智能工厂达到100家。
二、工作举措

（一）强化企业研发投入主体地位。

1.大力培育发展创新型企业。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倍增工程”，落实好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和财政支持政策，大力引导传统企业向高新技术企业转型，力争到2027年规上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达到700家、3000家。

2.大力提高企业R&D活动覆盖面。组织高校院所、科技人员和团队服务企业，大力推进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限额以上服务业企业和特级、一级建筑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开展研发活动，到2027年力争企业R&D经费年均增长10%以上。对R&D经费增长幅度较大的企业，在申报科技项目时予以优先支持。

3.大力支持企业建设研发机构。激励企业加快建设研发机构，扩大有效研发投入，力争到2027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建有率达到100%。围绕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开展技术攻关，大力支持企业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产业技术创新联合体、综合型技术创新平台、产业技术研究院、专业性研究所（公司）、企校联合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概念验证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业设计中心、工业设计研究院等研发机构。大力支持企业培育引进高层次创新人才和团队，加快提升企业研发实力。

	专栏1  打造一批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

	以科技创新服务产业发展，构建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中试检测、产业赋能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培育打造5家以上国家级研发创新平台。

1.支持咸宁（武汉）离岸科创园、咸宁科技创新中心立足"研发孵化、成果转化、产业赋能"三位一体功能定位，聚焦“5+4”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应用"全链条创新体系，突破一批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建设国家级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基地。
2支持咸宁中试谷赤壁基地·智能无人系统测试基地拓展无人机、无人车、巡检机器人等领域中试服务，建设省级新型研发机构，创建国家级中试产业创新基地。

3.支持湖北省智能机电产业研究院、湖北省赤壁产业技术研究院聚焦智能机电、无人装备、人工智能、、前沿材料、智能装备等领域技术创新，提升产业技术攻关、项目研发、成果转化服务能力，争创国家级研发创新平台，打造区域研发创新平台标杆。

4.支持湖北科技学院的湖北省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变、辐射化学与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加大协同创新力度，提升科研水平，创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5.支持武汉大学咸宁低空经济创新研究院、南玻光电光电子信息产业技术研究院、元气森林食品饮料产业技术研究院、瀛通通讯电子信息产业技术研究院、赤壁青砖茶产业研究院、通山新农机产业研究院等一批研究院提升科技赋能水平，积极创建省级研发创新平台，力争创建国家级研发创新平台。


（二）支持引导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

4.支持企业技改升级。鼓励企业加大技术改造投入力度，支持企业通过自研、合作等方式，对特定工序、设备进行改造，实施技术攻关和工艺流程优化，重点发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淘汰落后产能，有效解决技术瓶颈、卡脖子难题。每年跟踪实施投资500万元以上的工业技改项目400个以上，完成工业技改投资180亿元以上，争取上级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1亿元以上。

	专栏2  推动一批重点技改项目加快达产增效

	以技改促转型，支持企业对产线进行升级，运用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助力生产研制新产品，增强企业内生动力，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全力跟踪服务金盛兰投资332亿元改扩建精品钢转型升级项目、维达力科技投资30亿元改扩建消费电子玻璃PVD镀膜产线项目、华润电力投资15亿元改扩建绿色低碳升级改造项目、南玻光电投资8亿元改扩建高端柔性折叠玻璃生产项目等一批重点技改项目加快达产增效。

咸安区、嘉鱼县每年谋划实施投资500万元以上的工业技改项目60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10个。

赤壁市每年谋划实施投资500万元以上的工业技改项目60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15个。

通城县、崇阳县每年谋划实施投资500万元以上的工业技改项目50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10个。

通山县每年谋划实施投资500万元以上的工业技改项目50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5个。

咸宁高新区每年谋划实施投资500万元以上的工业技改项目80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15个。


5.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支持企业运用数字化设计与仿真、数字化供应链等技术，系统性融合数据流与业务流，对制造业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各个环节进行数字化改造，构建更加高效的生产管理系统，探索形成一批具有区域、行业特色的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发展路径。支持企业“上云用数”，对符合条件的按一定比例给予奖补支持。积极申报创建国家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项目，向上争资金争项目支持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改造。

	专栏3  率先完成一批试点行业链式转型升级

	按照国家级、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建设要求，以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纺织服装、生物医药、新型建材等行业为试点，推动行业整体“链式”转型，到2027年，率先完成试点行业数字化改造率100%。

1.支持装备制造产业重点发展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智能机电等高端装备产品，建设一批数字化车间、智能化工厂，配套发展新型工业传感器、智能化工业控制系统等核心关键零部件。

2.支持电子信息产业聚焦新型显示、摄像模组、声学模组、绝缘材料等领域，加快产品、技术、工艺、装备等全方位创新升级，抢占行业技术制高点。

3.支持纺织服装产业围绕棉纺织、麻纺织、印染精加工、家用纺织制成品、医药纺织制成品等领域，加快推动机加工、印染、装配、包装等环节设备上云和人机协同，提升生产过程的智能化水平与质量管理能力。

4.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重点发展中药品研制、原料药、生物制造、细胞及基因治疗、医疗设备、医用防护物资等领域，推动研发、制造、销售、服务等环节数字化管理，重构医药健康数据资源的价值链条，赋能医药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5.支持新型建材产业研发推出个性化、定制化、绿色化、高端化产品，通过数字化技术实时掌握原材料采购、生产进度、库存情况、质量管控、物流配送等信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


6.引导企业智能化改造。通过运用AI人工智能大模型对生产数据进行分析预测，优化生产计划和调度，提升制造效率与产品质量，实现研发设计、生产流通、运营管理全链条智能化升级。积极构建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到2030年，培育一批基础级、先进级智能工厂,择优打造一批卓越级智能工厂,力争实现领航级智能工厂零的突破；对5G工厂、先进级以上智能工厂、无人工厂等试点示范企业，给予一次性奖补支持。

	专栏4  梯度培育一批智能化改造示范标杆项目

	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提升企业生产效率，降低能耗、运营成本、产品不良率，缩短产品生产周期等，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按照智能工厂梯度培育机制要求，分级分类指导规上工业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

1.激励和引导规上工业企业积极创建基础级智能工厂，力争达到1500家以上。

2.指导推荐中科华冶、三六重工、三胜工程机械、豫北转向、同发机电等一批重点骨干企业创建先进级智能工厂，力争达到400家以上。

3.指导推荐敏能汽车、红牛饮料、三赢兴科技、维达力科技、中健医疗等一批龙头企业、链主企业创建卓越级智能工厂，力争达到100家以上。


（三）努力提升高校和科研机构研发投入。

7.激励高校和科研机构加大研发投入。大力引导高校和科研机构加大研究投入，实施“企业出题，高校和科研机构解题，政府助题”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加速科技成果转化。鼓励三级甲等医院建立独立法人研究机构，扩展研发投入渠道。对研发投入提升明显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在科技项目方面给予优先支持。力争到2027年全市高校和科研机构的R&D经费年均增长15%以上。

8.加快培育引进高能级科创平台。充分发挥咸宁（武汉）离岸科创园、咸宁科技创新中心、武汉大学咸宁低空经济创新研究院等作用，加强与省内外“双一流”大学、国家级科研机构和科技领军企业合作，加快引进共建一批高能级科创平台，到2027年，力争引进建成5个国家级科创平台。推动科研平台、科学实验仪器设备等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更好地为创新创业提供技术服务。

（四）奋力扩大社会资本研发投入。

9.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研发。充分发挥各级各类产业基金、风险投资资金、金融资本的杠杆作用，促进银企联动、投贷结合，推进各类财政性引导基金联合社会资本，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投资力度，最大限度地扩大全社会研发投入。
10.推动金融机构支持研发创新。充分发挥科技金融对产业推动作用，为承担重大科技创新任务的企业提供低成本中长期资金支持。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发挥企业创新积分制评价作用，推动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创新积分贷、科技人才贷、技术创新专项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供应链金融等金融产品增量扩面，引导金融机构创新“共赢贷”。鼓励保险机构开发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产品责任保险、科技人员保障类保险等产品。
（五）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
11.加大财政研发投入力度。发挥财政科技资金引导、示范、放大效应，压实财政科技投入主体责任，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持续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不断优化投入方式，优化研发投入结构，确保来源于政府资金的R&D经费增长幅度高于本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支持企业承担国家和省级科技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按规定予以足额经费支持。对上年度未纳入研发统计或近三年研发投入统计为零的规模以上企业，市级财政资金和项目原则上不予支持。强化财政资金绩效导向，综合运用项目支持、基金引导、股权激励、风险补偿、支持上市等形式，引导全社会加大研发投入。

12.建立研发导向的激励机制。对研发投入大的产业项目优先安排用地、能耗排放指标，纳入重点支持清单。对研发投入强度大的企业、高于全市研发投入平均水平的企业，优先支持申报国家、省级、市级科技项目。完善研发投入项目管理机制，形成有效的R&D经费支出。推动国有企业健全研发投入稳定增长的刚性约束机制和研发准备金制度，加大研发创新投入。完善国有企业技术创新业绩评价机制，将国有企业研发投入视同利润纳入经营业绩考核。加大国有企业科技人员职务科技成果转化股权、现金等激励力度。完善研发投入风险分担机制，引导银行保险机构创新发展科技保险等金融产品和服务，分散企业研发风险。

（六）加大服务指导力度。

13.加强业务培训。组织开展研发投入经费统计业务培训，加大对从事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研发投入经费统计人员和科技统计管理人员的培训力度，做到帐表“应建尽建”、费用“应提尽提”、数据“应统尽统”，提高全市研发投入费用数据质量。鼓励各县市区、咸宁高新区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指导帮助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规范研发管理制度和建立研发专账。

14.提升服务水平。以“四上”企业为重点，强化R&D经费数据统计监测分析，全面推进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研发费填报清零行动。加强对R&D经费500万元以上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100万元以上的服务业企业实行“一对一”精准服务。对本市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研制生产的新技术、新产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软件，加强市场引导和推广应用。推进咸宁（武汉）离岸科创园、咸宁科技创新中心、武汉大学咸宁低空经济创新研究院注册成立事业单位工作。

三、保障措施

市县科技、经信、发改、教育、卫健、住新、国资、财政、税务、统计等部门单位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强协同联动，推进信息共享，形成工作合力，确保研发投入经费统计数据准确性、时效性、有效性。




